
淺談兒少性剝削報導界線

讓報導成為正義之聲，而非情色小說

日期：2022/11/18

地點：性暴力與媒體自律座談會

講師：自律申訴防護組韓昊雲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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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大綱

iWIN與報導

從讀者看媒體轉變

兒少性剝削法規與報導



iWIN與報導

兒少權法第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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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媒體



「自律防護」

勝於「事後救濟裁罰」

iWIN與報導



iWIN與報導



iWIN與報導



iWIN與報導



iWIN與報導



iWIN與報導



iWIN與報導



從讀者看媒體轉變

無網路→有網路→網路無所不在



從讀者看媒體轉變

媒體 受眾
直接影響



從讀者看媒體轉變

無網路 有網路
網路

無所不在

資源有限 資源擴大 資源無限



從讀者看媒體轉變

守門人
理論

議題
設定

魔彈
理論

涵化
理論

兩級傳播
理論

媒體對受眾
有強大直接的效果

電視呈現的社會真實
持續影響人們正常看法

受眾所接受的訊息
都是透過媒體篩選過

媒體決定什麼重要
挑選、強調、延展、排除

意見領袖是媒體之外
的守門人及詮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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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讀者看媒體轉變

守門人
理論

議題
設定

魔彈
理論

涵化
理論

兩級傳播
理論

媒體對受眾
有強大直接的效果

電視呈現的社會真實
持續影響人們正常看法

受眾所接受的訊息
都是透過媒體篩選過

媒體決定什麼重要
挑選、強調、延展、排除

意見領袖是媒體之外
的守門人及詮釋者

受眾喜好無限資源



從讀者看媒體轉變

媒體 受眾
影響

受眾
影響

漸漸成為



兒少性剝削法規與報導

先把道德放一邊、看看有什麼法規



你不可不知的魔王條款
之魔鬼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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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

識別身分之資訊。

 行政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法律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

之資訊。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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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

辨別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

資訊。

 第一項但書規定，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或揭露必要者，亦

同。

性侵害犯罪防治 第13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少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

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行為。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

事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

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少身分之資訊。

 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少之姓名及其他

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第一、二項如係為增進兒少福利或維護公共利益，且經行政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兒少福利團體與

報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共同審議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不在此限。

兒少權法第6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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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包括兒少照片或影像、聲音、住所、

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或其班級等個人基本資料

足資識別的判斷標準規範

兒少權法施行細則第21條

「等」字在法律條文中的解釋： 司法院‧司法周刊107年11月2日NO.1925

 鄭玉波教授援引日本內閣法制局 之解釋謂：「『一般法令規定，於揭 出一個或數個列舉事項之後，緊接用 一等字時，
除有別異解釋之特別理由外，該等字所包含之事項，須解為與 例示事項具有規範相同之重要性質， 始為相當』⋯⋯總之
等字應解為『其他與此相類似之事項』是為原則」。

 現在學界與實務通說認為：於法條所未列舉之事項出現時，是否包括在列舉事項之內解釋時，應遵守：「列舉（例示）
事項之末，所加之概括文句，不包括與列舉事項中明示事物相異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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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法義務者

宣傳品 出版品 電視 網際網路

其他媒體 任何人
§69Ш§69ɪ

§69ɪ §69ɪ §69ɪ §69ɪ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例外
§69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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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包括兒少照片或

影像、聲音、住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或其班級等個人基本資料

兒少權法施行
細則

第21條

「等」字在法律條文中的解釋： 司法院‧司法周刊107年11月2日NO.1925

 鄭玉波教授援引日本內閣法制局 之解釋謂：「『一般法令規定，於揭 出一個或數個列舉事項之後，緊接用 一等字時，
除有別異解釋之特別理由外，該等字所包含之事項，須解為與 例示事項具有規範相同之重要性質， 始為相當』⋯⋯總之
等字應解為『其他與此相類似之事項』是為原則」。

 現在學界與實務通說認為：於法條所未列舉之事項出現時，是否包括在列舉事項之內解釋時，應遵守：「列舉（例示）
事項之末，所加之概括文句，不包括與列舉事項中明示事物相異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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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資識別的判斷標準規範



姓名

住所

照片 影像

學校
工作場所

聲音

親屬
姓名、關係

「等」
其他與前述項目相
同之重要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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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律明確規範禁止揭露之個資態樣



筆跡

特殊
姓氏

年齡 特殊
身分

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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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實務上的具象內容



性侵害防治法第1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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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6-60萬罰鍰

 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

電視/廣播
宣傳/出版品
網路/其他媒體

任何人

6-60萬罰鍰

 罰負責人
 沒入、限期移除內容
 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

處罰至履行為止

3-30萬罰鍰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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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3-30萬罰鍰

 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

電視/廣播
宣傳/出版品
網路/其他媒體

任何人

3-30萬罰鍰

 罰負責人
 沒入、限期移除內容
 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

處罰至履行為止

沒有明文
但有機會適用第二項



兒少權法第89條、103條

33

罰則

3-15萬罰鍰

 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

電視/廣播
宣傳/出版品
網路/其他媒體

任何人

3-15萬罰鍰

 罰負責人
 沒入、限期移除內容
 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

處罰至履行為止

2-10萬罰鍰

§103ɪ §103П §89



魔鬼細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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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法益為何？

一、參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關法例規定，強化對於少年保護個

案之保密工作，避免造成兒童及少年之二度傷害

二、使受保護兒少、被害人可順利回歸正常生活



魔鬼細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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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足資識別？

一般
大眾

周遭
親友?



魔鬼細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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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保護失效？

成年後 ? 判決定讞後

永久有效



魔鬼細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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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即罰
通知自律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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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IN不是執法機關
也不具有法律最終解釋權

以下皆為實務經驗分享

重要提醒!



原則 1

原則 2

原則 3

判斷需以該則頁面做綜整判斷，不能去脈絡化

需洩漏個人資訊足使周遭親友可認得，且加上與案件連結

以一般民眾與親友在不知道案件狀況下，看到該則訊息是否足資識別作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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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IN內部判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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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完了法規

讓我們來談談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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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則報導有機會幫助更多人

但卻可能毀了一個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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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選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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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價值與收益

不該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平衡



報導

點閱率

法規

社會

觀感

被害人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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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媒體環境

需要你我，同心創造




